关于公布2021年上半年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安排的通知
各相关考生：
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2021年上半年学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已安排，现就相关事项公布如下。请本次申请学位的各位考生一周内主动与导师联系(逾期不主动联系导师的，视为自动放弃学位申请处理)，并请严格按照学位申请流程安排表上规定的时间撰写论文，及时提交论文成稿以及有关材料等，逾期提交将不予受理。
一、指导老师名单及联系方式：
请登录学位申请系统（奇大）进行查询（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二、具体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一）考虑放假期间，请各位考生务必在规定时间积极与导师联系，尽快确认学位论文选题及提纲，以便开展论文写作，写作期间务必保持电话畅通。
（二）经指导老师同意定稿的论文，可与指导老师商定提交电子版或纸质版给指导老师（不经导师定稿的论文视为无效论文）。
（三）论文定稿后，需提交广外自考办如下资料：
1.纸质版定稿论文一式三份：
提交时间：2021年4月15-16日（邮寄的以寄出时间为准）。
装订要求：按要求胶装（论文封面参照附件5和附件6，论文装订参照附件7）
提交方式：可自行到自考办送交，也可选择顺丰快递邮寄方式提交，不送到办公室的快递将无法查收（如因使用其它快递不能送达自考办，我办将无法查收，一律退件处理，后果自负。若提前完成定稿的，也可提前将纸质版寄送至自考办）。
（另：提交纸质论文同时，需同时上传电子论文到奇大系统）
2.自检表1份（此表不用交指导老师）：
考生必须填写《自考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论文写作自检表》1份（具体格式和要求见附件2）。
3.查重报告1份：
考生必须对定稿论文进行查重，重复率不得高于30%，如重复率不符合要求或出现论文雷同情况，直接取消学位申请资格（查重建议使用正规渠道，如知网、PaperPass等）。
（四）选择快递方式寄出论文的考生，无需电话确认，自考办工作人员在整理汇总后未收到论文的，会主动邮件或电话与考生联系（请考生自行留意学位申请时系统所登记的电话和邮箱）。如没有联系即表示论文已收到。
（五）凡2020年9月和12月申请办理毕业手续的考生，待毕业证书及毕业生登记表领取后，必须于三个工作日内（节假日除外）将毕业证书复印件一份、毕业生登记表复印件一份（背面有省市考办及主考院校盖章）快递到自考办，若不按要求提交复核，以不符合学位申请资格处理。为免耽误学位论文正常提交，论文完成后可先寄送至自考办（毕业生资料可在领取后单独邮寄）。
（六）邮寄详细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道夏花一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公开学院第三教学楼112室自考办，收件人：自考办，联系电话：020—3624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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